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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5）京 0102 民初 4906 号

原告：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仁怀

市茅台镇。

法定代表人：张德芹，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鹤子，北京市博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宇琼，北京市博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伟立顺商贸中心（个体工商户），住所地北京市

大兴区育星苑 18 号楼 1 至 2 层 10-2 号。

经营者：张伟立，男，1962 年 12 月 2 日出生，汉族，住北京

市大兴区长子营镇罗庄路西二条 21 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梅，北京杨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雅然，北京杨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伟立顺商贸中心侵

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小额程序，公开开庭

进行了审理。原告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

鹤子、被告北京伟立顺商贸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梅到庭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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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

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 10 万元整。事实和理由：一、被

告的商标侵权行为。2023 年，被告未经许可在其位于北京市大兴

区育星苑 18 号楼 1 至 2 层 10-2 号经营场所内出售茅台假酒，北

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共查获被告用于销售的“贵州茅台酒”

3 瓶，在其用于出售的白酒瓶身上使用了与原告相同或近似的第

3159141 号“贵州茅台”商标标识，属于我国《商标法》第五十七

条规定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被告应当就其侵权行为依

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二、原告及权利商标情况。中国贵州茅台

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第 3159141 号贵州茅台”文字商标

的注册人，并且上述注册商标在我国《商标法》的有效保护期内。

经授权，原告取得前述商标的许可使用权，有权在中国境内使用

并依法享有起诉权。1952 年，全国第一届评酒会，贵州茅台酒首

次被评为“全国名酒”，位列全国八大名酒之首；1963 年，全国

第二届评酒会，贵州茅台酒再获“全国名酒”称号；1979 年，贵

州茅台酒第三次获“国家名酒”称号；1985 年“飞天贵州茅台酒”

荣获一九八四年轻工业部酒类质量大赛金杯部优质酒称号；1988

年飞天牌贵州牌茅台酒荣获“金质奖章”，1988 年贵州茅台酒厂

荣获贵州茅台酒轻工业优秀出口产品金质奖；1989 年贵州茅台酒

荣获首届北京国际博览会金奖证书；1991 年“贵州茅台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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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届中国驰名商标消费者评选活动中荣获“中国驰名商标”第

一名；2004 年“茅台”酒系列产品被推选为“中华国酒第一品牌”；

2007 年，贵州茅台首次上榜《福布斯全球企业 2000 强》；2009

年，贵州茅台酒入选“国家名片”；2011 年至 2014 年“华樽杯”

茅台集团品牌被评为价值及行业地位第一名；2018 年贵州茅台以

2700 亿元的品牌价值首次登顶“胡润品牌榜”；2021 年品牌价值

首次超万亿元。截至目前，贵州茅台连续第六次成为“最具价值

中国品牌”，也是唯一一个万亿级品牌，超过榜单上所有其他白

酒品牌（24 个）的价值总和。贵州茅台的品牌价值及其在白酒行

业的市场知名度不言而喻。贵州茅台不仅代表着一种白酒的名称，

更是中国酱香酒文化的象征，其品牌及商标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也

随中国经济的发展逐步扩大。贵州茅台是一张享誉世界的中国国

家名片，进一步加强贵州茅台商标保护力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被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

五十七条，被告存在侵害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依据我国

《商标法》第六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十七条之规定，原告

有权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人民法院在确定赔

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商标的声誉，

商标使用许可费数额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确

定，可以将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故请求贵院结合被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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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恶意、经营规模、侵权持续时间、茅台商标的知名程度以及

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等因素，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并

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北京伟立顺商贸中心辩称，不同意诉讼请求，原告要求

金额过高，希望协商解决。我方认为涉案三瓶茅台酒是朋友赠送

的，这是被告自用的，并非商用。被告并没有摆放在显著位置，

并没有对茅台酒的声誉造成损害，而是对茅台酒的推广行为，且

涉案酒的数量较少，被告并未获利，原告诉求过高，如果不能协

商解决，请求法庭根据事实情况酌情判决。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3 年 4 月 21 日，中国贵州茅台

酒厂有限责任公司经核准，在第 33 类酒精饮料等商品上注册了第

3159141 号“贵州茅台”文字商标，后商标注册人名义变更为中国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有效期限经续展至 2033

年 4 月 2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向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商标使用许可授权书》，载

明：第 3159141 号“贵州茅台”文字商标、第 284526 号图形商标、

第 3159143 号图形商标、第 237040 号图形商标、第 3333018 号图

形商标、第 284519 号“茅台”文字商标、第 4570381 号“赖茅”

文字商标、第 3029843 号“MOUTAI”文字商标、第 10195572 号“飞

天”文字商标、第 3006754 号“茅台王子”文字商标、第 1639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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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茅台迎宾酒”文字商标、第 4380168 号“汉酱”文字商标是

我公司经国家商标局依法核准登记注册的商标。现依法授权贵州

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使用上述注册商标，授权内容如下：一、授

权方式：独占使用许可。二、授权期限：本许可授权书签发之日

起的商标有效期内。三、被授权人对其使用商标的商品进行真伪

鉴定并出具相应鉴定结论。四、被授权人对侵犯上述商标专用权

的行为，有权以自己名义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侵权人停止侵权、

赔偿损失、消除影响并承担法律规定的其他法律责任。

2023 年 10 月 26 日，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京兴

市监处罚[2023]1952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决定书调查显示：

被告将朋友赠送其 3 瓶印有“贵州茅台”注册商标酒精度为 53 度，

净含量为 500ml 的贵州茅台飞天白酒在其经营场所对外销售，销

售价格为 2500 元/瓶。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被告的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销

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第六十条第二款，责令被告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没收 3 瓶上述贵州茅台飞天白酒、罚款 10 000 元并没收非法财物。

庭审中，被告表示并未就行政处罚进行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本案经调解，双方并未达成调解协议。

本院认为，原告经授权取得涉案权利商标的专用权利，且在

有效期内，其作为商标权利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未经商标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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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属于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本案中，被告未经原告许可，销售

飞天茅台酒，其商标侵权行为已经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确认并作出行政处罚。被告还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民

事责任。

关于经济损失赔偿数额。鉴于原告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

定，本院将综合考虑权利商标的知名度、被告的侵权情节、主观

过错等因素予以酌情确定。关于合理开支。原告虽未提供证据证

明，本院结合原告委托律师出庭等事实，依据必要性、合理性原

则，对原告合理开支的数额酌情确定。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八条、第

五十七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

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北京伟立顺商贸中心

赔偿原告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 3 万

元；

二、驳回原告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北京伟立顺商贸中心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0 元，由被告北京伟立顺商贸中心负担（于本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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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王运佳

二 〇 二 五 年 三 月 三 日

法 官 助 理 刘中琪

书 记 员 肖 迪


